
序号债务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 债权合计

1 广饶华誉化工有限公司 2,000,000 . 00 790,856 . 13 2,790,856 . 13

2 东营市和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25,274,000 . 005,717,207 . 35 30,991,207 . 35

3 东营市华峰布业有限公司 0 . 00 1,465,101 . 92 1,465,101 . 92

4 山东省广饶县东源橡胶厂 0 . 00 273,109 . 77 273,109 . 77

5 山东宏宇橡胶有限公司 0 . 00 452,227 . 21 452,227 . 21

6 山东金旺达轮胎有限公司 0 . 00 934,828 . 17 934,828 . 17

7 东营市五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0 . 00 308,249 . 57 308,249 . 57

8 东营硕伟化工有限公司 0 . 00 122,240 . 43 122,240 . 43

9 东营市宝丰化工有限公司 0 . 00 3,536,934 . 16 3,536,934 . 16

10 山东昌泰工贸有限公司 0 . 00 1,952,570 . 17 1,952,570 . 17

11 山东维尔斯化工有限公司 0 . 00 4,914,130 . 25 4,914,130 . 25

12 广饶县福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0 . 00 81,498 . 98 81,498 . 98

13 山东万通模具有限公司 0 . 00 1,539,957 . 87 1,539,957 . 87

14 东营万通橡胶助剂有限公司 0 . 00 802,174 . 08 802,174 . 08

15 东营正和木业有限公司 0 . 00 671,993 . 92 671,993 . 92

16 山东泰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0 . 00 1,584,570 . 79 1,584,570 . 79

17 山东瑞天化工有限公司 0 . 00 444,328 . 70 444,328 . 70

合计 27,274,000 . 0025,591,979 . 47 52,865,979 . 47

序
号

借款人
借款
余额

债权
总额

担保
方式

保证人

1 山东宏源集团有限公司 1,276 . 60 5,099 . 99 保证 山东博润实业有限公司、魏光奎、寇国美、魏爱华

2 寿光市海滨渔业有限公司 349 . 40 534 . 41 保证 潍坊金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宋恒涛、孙在先

3 寿光市聚鑫装饰有限公司 179 . 86 269 . 33 保证 潍坊金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宋恒涛、宋春毅

4 山东寿光健元春有限公司 1,395 . 00 2,557 . 66
保证、
抵押

山东光耀超薄玻璃有限公司、山东健元春包装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赵世龙、赵俊

5 山东金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750 . 00 1,433 . 85 保证 潍坊万源化工有限公司、王宗强、郭广海

6
山东春美防水工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50 . 00 759 . 69
保证、
抵押

侯玉华、隋文荣

7 山东省江昊实业有限公司 1,975 . 33 10,620 . 55 保证
寿光临港热力有限公司、李江波、孙艳艳、李少
岩、郭秀芬

8 寿光市恒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830 . 45 1,515 . 46
保证、
抵押

朱英胜、张文华、张艳平、张光学、朱英德、张月萍

9 潍坊鑫丰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2,794 . 50 2,889 . 01 保证 王晓燕,黄永福

10 寿光市圣海渔业养殖有限公司3,193 . 00 3,286 . 73 保证 黄爱民，单连英，黄玉琴，田茂华，王晓燕,黄永福

11 寿光市圣龙建筑有限公司 293 . 00 436 . 20 保证
寿光市圣龙精工机械有限公司、郭振华、王寿桃、
魏保国

12 寿光市圣龙精工机械有限公司295 . 80 445 . 91 保证
寿光市圣龙建筑有限公司、崔保国、黄海杰、李
俊、刘金霞

13
山东双利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284 . 00 352 . 36 保证 王天利,王秋兰

合计 14,166 . 94 30,201 . 15

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本金、截止 2025 年 7 月 21 日的利息(2025 年 7 月 21 日后新产生的利息亦在转让范围内)、其
他费用、保证债权、抵押权等，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
及相关承债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5 年 10 月 22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中列示的本次进行债权转让的贷款本金金额截至 2025 年 7 月 21 日，2025 年 7 月
21 日前债务人拖欠的利息、复利、罚息、相关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2025 年 7 月 21 日以后新产生的
利息、复利、罚息、相关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包括在本次转让范围内，借款人及担保人应支付
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相关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2、若债务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抵押人、保证人、出质人、承兑业务的
付款人、保理业务的付款人等。

序号债务人 主合同文书编号 币种

截止 2025 年 7 月 28 日账面债权
（本、息、费）金额

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担保合同编号 备注
折人民币（元）

本金 利息
费 用（ 诉
讼 费 、评
估费等）

1
康民优品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2023 年青中银南山康民借
字 0417 号

人民币 9,816,179 . 48 649,457 . 01 85,647 . 28
保证人：王辰
抵押人：康民优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3 年青中银南山康民保
字 0417 号
2023 年青中银南山康民抵
字 0417 号

北京中京华储
城市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青岛
中康商业咨询
管理有限公司
承担连带责任。

2
青岛橙联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中城额字 347 号
2023 年中城借字 347 号

人民币 6,000,000 . 00 210,281 . 38 32,078 . 00
保证人：杨大军、代小娜
抵押人：代小娜

2023 年中城保字 347 号
2023 年中城抵字 347 号

3
青岛彤益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中城额字 348 号
2023 年中城借字 348 号

人民币 10,000,000 . 00 350,587 . 27 46,155 . 00
保证人：杨大军、代小娜
抵押人：代小娜

2023 年中城保字 348 号
2023 年中城抵字 348 号

4
青岛德力丰商贸
有限公司

2024 年中城借字 146 号、
2024 年中城额字 146 号

人民币 2,000,000 . 00 56,540 . 45 16,447 . 00 共同借款人何迎强、王玉平 /

5
青岛华夏百特包
装有限公司

2 0 2 3 年中城额字 385 号、
202 3 年中城订字 385 号、
2024 年中城订融申字 001 号

人民币 910,000 . 00 52,129 . 09 17,991 . 00 保证人：黄绪华、董淑峰 2023 年中城保字 385 号

6
青岛恒瑞建材有
限公司

2023 年西中银借字 039 号 人民币 13,889,934 . 04 1,794,836 . 55 60,882 . 43
保证人：李家平、张立成、青岛富发置
业有限公司
抵押人：张立成、苗永芳、彭作印

2023 年西中银保字 052 号
2023 年西中银保字 053 号
2023 年西中银保字 054 号
2021 年西中银抵字 034 号
2023 年西中银抵字 016 号

7
青岛三庄院家庭
农场

2024 年西中银借字 151 号 人民币 3,810,000 . 00 83,721 . 64 23,720 . 00
保证人：刘正昶
抵押人：刘正昶

2024 年西中银保字 145 号
2024 年西中银抵字 078 号

8
青岛乐润好发购
物广场有限公司

2023 年西中银额字 114 号
2023 年西中银借字 289 号

人民币 3,000,000 . 00 138,276 . 32

39,320 . 19

保证人：崔尚岩龙、李玉琪
抵押人：青岛乐好盛龙商贸有限公司

2023 年西中银保字 312 号
2023 年西中银抵字 131 号

2023 年西中银额字 114 号
2023 年西中银借字 314 号

人民币 5,000,000 . 00 205,248 . 00
保证人：崔尚岩龙、李玉琪
抵押人：青岛乐好盛龙商贸有限公司

2023 年西中银保字 312 号
2023 年西中银抵字 131 号

9
青岛乐好百顺医
疗器械科技有限
公司

2024 年西中银额字 107 号
2024 年西中银借字 229 号

人民币 1,999,135 . 08 76,296 . 07 28,035 . 42

保证人：崔树彬、崔华、青岛乐好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乐润好发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
抵押人：青岛乐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西中银保字 236 号
2024 年西中银保字 237 号
2024 年西中银保字 238 号
2024 年西中银抵字 118 号

10
青岛珍味果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西中银借字 253 号 人民币 999,810 . 80 44,414 . 05 11,865 . 98
保证人：赵宏、王洪亮
抵押人：赵宏、王洪亮

2023 年西中银保字 268 号
2022 年西中银抵字 092 号

11
青岛天泰城更工
程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2023 年西中银借字 354 号 人民币 10,000,000 . 00 258,432 . 94 46,185 . 00
抵押人：青岛天泰城更工程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2023 年西中银抵字 154 号

12
青岛永和建筑设
备有限公司

2017 年西中银额字 034 号
2017 年西中银借字 058 号

人民币 0 . 00 668,178 . 91 0 . 00
保证人：刘江斋、郑淑兰
抵押人：青岛永和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2017 年西中银保字 089 号
2017 年西中银抵字 015 号

2017 年西中银额字 034 号
2017 年西中银借字 060 号

人民币 0 . 00 1,220,869 . 12 0 . 00
保证人：刘江斋、郑淑兰
抵押人：青岛永和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2017 年西中银保字 089 号
2017 年西中银抵字 015 号

13
青岛锦瑞杰人力
资源有限公司

31001479《人民币循环借款
合同》

人民币 1,020,000 . 00 40,406 . 73 18,947 . 92 共同借款人孙娟 /

14
青岛裕凯劳务服
务有限公司

31103085《人民币循环借款
合同》

人民币 2,799,924 . 50 77,919 . 71 0 . 00 共同借款人张启海 /

15
青岛晟泽坤厚贸
易有限公司

20 2 4 年青西中银司借字
371 号

人民币 26,200,909 . 72 1,070,294 . 78 135,405 . 00

保证人：青岛黄海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诸城国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青
岛保税区盛世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张世本、张旭（ZHANGXU ）、曲效玲
抵押人：诸城国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出质人：青岛晟泽坤厚贸易有限公司

202 4 年青西中银司保字
371-1 号 2024 年青西中
银司保字 371-2 号 2024
年青西中银司保字 371-3
号 2024 年青西中银司保
字 371-4 号 2024 年青西
中银司保字 37 1 - 5 号  
2 0 2 4 年青西中银司保字
371-6 号 2024 年青西中
银司抵字 371 号 2024 年
青西中银司质字 371 号

16
青岛金岭山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2023 年青中银北中小流借
字第 151 号

人民币 9,125,705 . 45 278,852 . 24 38,323 . 00
保证人：马珍军、李娜
抵押人：马珍军

2023 年青中银北中小保字
第 151 号 2023 年青中银
北中小抵字第 151 号

合计 人民币 106,571,599 . 07 7,276,742 . 26 601,003 . 22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BOC-QD-2025006)，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市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保证、抵押、质押)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5 年 10 月 23 日

通  知
龚淑娟、烟台中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相

关方：

  2019 年 11 月 20 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人民法院于作出了(2018)鲁 0691 执 898 号之三

执行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龚淑娟名下位于烟

台市芝罘区山海云天小区 2 号楼附 13-18 号不

动产作价 5009040 元交付我公司抵偿相应债

务。2020 年 1 月 10 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

民法院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腾迁并将涉案房屋

交付给了我公司。因你方没有搬离涉案房屋中

的物品，我公司对涉案房屋内的物品进行了暂

时保管。

  我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2025 年

9 月 22 日、2025 年 9 月 24 日通过短信、报纸公

告方式通知你方领取腾迁过程中我公司暂时

保管的涉案房屋内的遗留物品，否则，我公司

将不承担任何物品丢失的赔偿义务，并采取变

卖等方式对上述物品进行处理。

  你方至今没有与我公司联系，也没有清理

领取相关物品。我公司将对涉案房屋内的遗留

物品进行变卖处置，经过我公司向相关专业评

估公司询价，涉案房屋内的遗留物品的现有价

值为 800 元。若你方对我公司询价的价值有异

议，请在收到本通知或本通知经报纸公告之日

30 日内向我公司提出异议，否则我公司将以上

述询价的价值进行变卖。

  特此通知。望你方审慎对待。

  我 公 司 联 系 人 ：史 静 平 ，联 系 电 话 ：

13153522829  

  烟台开发区金桥银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3 日

序号债务人 担保人/抵押人/质押人 债权本金 裁判文书号

1 青岛君利豪集团有限公司王珉 14,500,000 . 00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298 号

2 青岛君利豪集团有限公司
王莉、李寿君、青岛海坤置业有限公
司、王坚、李甜

13,230,000 . 00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299 号

3
青岛特宏嘉经贸有限公
司、青岛君利豪集团有限
公司

青岛隆鑫源商贸有限公司、青岛东冶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青岛海坤置业有
限公司、王莉、李寿君、王坚、李甜

11,270,000 . 00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758 号

4 青岛君利豪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隆鑫源商贸有限公司、王莉、李寿
君、青岛海坤置业有限公司

20,000,000 . 00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759 号

5 青岛隆宝源商贸有限公司王莉、李寿君 31,300,000 . 00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156 号

6
青岛君利豪集团有限公
司、青岛隆鑫源商贸有限
公司

青岛海坤置业有限公司、青岛利渤豪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王莉、王红

51,000,000 . 00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651 号

7 青岛隆宝源商贸有限公司王莉、李寿君 53,000,000 . 00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155 号

8
青岛嘉亿铂兴置业有限公
司

青岛海坤置业有限公司、王莉、李寿
君、王红、赵强、刘敏世

34,721,053 . 45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151 号

9 青岛发利达商贸有限公司青岛海坤置业有限公司、王莉、李寿君17,560,704 . 41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152 号

10 青岛君利豪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海坤置业有限公司、王莉、李寿君39,999,381 . 07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153 号

11 青岛骏利德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君利豪集团有限公司、王莉、李寿
君、青岛隆宝源商贸有限公司

24,223,275 . 65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208 号

12 青岛隆鑫源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君利豪集团有限公司、王莉、
李寿君

20,000,000 . 00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160 号

13 青岛金都矿业有限公司 王莉、赵强、徐金栋 7,000,000 . 00 市南法院（2014 ）南民初字第 82160 号

14 青岛金都矿业有限公司 王莉、赵强、徐金栋 22,982,741 . 95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163 号

15 青岛百荣鑫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君利豪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海坤
置业有限公司、殷娟；王莉、李寿君、刘
敏世

26,000,000 . 00 青岛中院（2014 ）青金商初字第 719 号

  根据青岛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青岛
弘福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编号：2025 年资管债转字第 07 号)，青岛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青岛弘福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青岛弘福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青岛
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方。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
转让的事实，请债务人及担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青岛弘福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青岛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弘福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0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万屹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2025SDAMC06ZQZR 金字 036
号)，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
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
的全部权利，于 2025 年 9 月 26 日依法转让给青岛万屹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请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青岛万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万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22 日
附：债权转让明细表 基准日：2025 年 6 月 20 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贷 款
状态

主债务人 担保人 基准日 本金 利息 罚息、复利 费用
担 保
方式

不良
潍坊嘉恒置
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中船阳光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张严、王海强

2025 年 9
月 1 日

70,999,998 . 97 8,529,231 . 61 5,995,584 . 31 492,232 . 00 抵押

贷款
状态

主债务人 担保人 基准日 本金 利息
罚息、
复利

费用
担保
方式

不良
潍坊石大昌
盛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郭明文、张彦、潍
坊奥富伦织造有
限公司（抵押人)

2025 年 8
月 21 日

20,000,000 . 00 84,281 . 51 346,497 . 89 150,318 . 00 抵押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于 2025 年 11 月 21 日对潍坊石大昌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债
权资产进行公开处置，现公告如下：
　　 1 . 债权基本信息：

　　 2 . 处置方式:竞争性谈判(具体规则请通过电话或现场了解)
　　 3 .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本次资产处置
有关咨询和异议。
　　 4 . 交易提示：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费用余额，基准日后
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
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
　　(2)转让标的系不良资产，存在诸多风险和瑕疵，转让方系按标的资产的现状出让，转
让方不对标的资产的合法、有效、可执行、可回收及/或时效性等做出任何保证，转让方所
提供的与不良资产有关的资料均仅供受让方参考，一旦参与竞价的，均视为意向受让方已
完成买方尽职调查，并自愿承担竞得本项目后该项目所含资产的一切已知及未知风险，意
向受让方无权以尽职调查不充分、有偏差、依赖的基础资料或调查结果有误等向我行提出
任何异议或抗辩，无权对转让人行使任何追索权。
　　 5 . 受让方资格条件：意向受让方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合法企业，应保证资金
来源合法、合规。但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债务人实际控制人、债务人管理层、债务人关联企业及其他与债务
人、担保人存在直接或间接股权或控制关系的企业及自然人、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6 . 转让方联系方式：
　　马经理，联系电话：0532-81758342 　　杨经理，联系电话：0532-87177639
　　 7 . 联系地址：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6 号青银大厦 20 楼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于 2025 年 11 月 21 日对潍坊嘉恒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公开处置，
现公告如下：
　　 1 . 债权基本信息：

　　 2 . 处置方式:竞争性谈判(具体规则请通过电话或现场了解)
　　 3 .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本次资产处置有关咨询和异议。
　　 4 . 交易提示：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费用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
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2)转让标的系不良资产，存在诸多风险和瑕疵，转让方系按标的资产的现状出让，转让方不对标的资
产的合法、有效、可执行、可回收及/或时效性等做出任何保证，转让方所提供的与不良资产有关的资料均
仅供受让方参考，一旦参与竞价的，均视为意向受让方已完成买方尽职调查，并自愿承担竞得本项目后该
项目所含资产的一切已知及未知风险，意向受让方无权以尽职调查不充分、有偏差、依赖的基础资料或调
查结果有误等向我行提出任何异议或抗辩，无权对转让人行使任何追索权。
　　 5 . 受让方资格条件：意向受让方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合法企业，应保证资金来源合法、合
规。但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债
务人实际控制人、债务人管理层、债务人关联企业及其他与债务人、担保人存在直接或间接股权或控制关系
的企业及自然人、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
企业管理层、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6 . 转让方联系方式：
　　马经理，联系电话：0532-81758342 　杨经理，联系电话：0532-87177639
　　 7 . 联系地址：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6 号青银大厦 20 楼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李清花、王新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我行与济宁市超诚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行对你方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合同编号：青岛银(济宁)个(房)借字(2023)第(0013)

号)，依法转让给济宁市超诚混凝土有限公司，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接到本通知后向

济宁市超诚混凝土有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特此通知。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　二 ■ 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2 综合新闻 本版编辑/梁莹莹
2025 年 10 月 23 日 电子信箱/sdfzbbjb@163.com

  □ 王振洁
  平原县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干警们忙碌
有序。一侧墙上，“红执护航”党建品牌十分醒
目：以党徽、天平为核心元素，一双手环抱象征
公平正义的天平，寓意以党的建设赋能执行工
作，最终目标“让公平正义落地有声”，体现人
民法院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近年来，平原法院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执
行”，持续擦亮“红执护航”党建品牌，以“红
色引擎”为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
2024 年以来，共执结案件 3278 件，到位金额 2 . 7
亿元。 

先锋引领赋攻坚克难

  平原法院执行局共有执行干警 27 人，其中党
员干警 19 人。该院将支部建在执行链上，组建党
员先锋队，聚焦涉民生、涉民营企业等重点案
件，全力攻坚克难。
  “我们急需这笔钱盘活资金链，发放工人工
资！” 2024 年 7 月，某民营企业因一起合同纠
纷，向平原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局成立党员
攻坚小组，辗转多地调查取证，依法冻结被执行
企业账户、查封不动产、扣押设备。 
  “考虑到强制执行措施对企业及工人的影
响，我们决定采用‘活封活扣’措施，允许其在
宽限期内继续生产。”执行法官王洋洋介绍。调
解工作也在加快推进，最终双方达成和解。
  这起案件是平原法院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营商
环境“优化剂”的一个缩影。 2024 年以来，共为
企业追回债权 7628 . 63 万元。 

  在一起涉农民工劳务合同纠纷案件中，执行
局党员干警主动靠前，赶在春节前夕，将执行款
打入 12 名农民工的账户。 2024 年以来，平原法院
开展“小标的大民生”集中执行行动 12 场次，执
行到位金额 2836 . 39 万元。

红色矩阵赋效能释放

  当党建深度融入执行“主战场”，会擦出怎
样的火花？执行局以党支部为堡垒，深化执行机
制创新，以党建成效促进提质增效。 
  “被告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有一批建材
在济南某仓库。” 2025 年 4 月 23 日，一买卖合同
纠纷案的原告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发现被告财产
线索，第一时间致电“执行 110 ”热线，向法院
申请保全。执行局干警赶赴济南， 8 小时内寻到
240 万元同等价值的建材，与审理法官远程联动，
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自行还款协议。
  在平原法院，“党建+执行”模式已成常态，
除“红执护航”外，各执行团队的速“执”有
度、原“满”执等一批特色品牌“有形”“有
行”，源头治理、速裁速执、护航民企等工作经
验被媒体报道推广。
  “各展所长的同时，所有党建品牌组成‘红
色矩阵’，通过党建共建、推广先进经验、加强
协同联动。”平原法院执行局党支部书记、执行
局负责人王秀岩介绍道。 2025 年 10 月 15 日，由
三个特色品牌中的 4 名党员组成的“红色矩阵”
腾房团队，经过三天不懈努力，将一被执行人 2 年
拒不腾退的涉案楼房腾空，圆满交付给买受人。
  党建红激活执行蓝，平原法院“执行 110 闪

电响应矩阵”、交叉执行线上平台等创新机制不
断涌现；纠治消极执行专项行动全面展开，通过
党建工作督促引导，确保执行案件高效规范办理。

理念更新赋刚柔并济

  近年来，平原法院积极融入党委领导下的综
合治理大格局，通过提请召开综合治理执行难联
席会议，加强与检察、公安等部门联动，创新
“执行+拘留”“执行+公证”模式等措施，不断
强化执行震慑。
  2024 年以来，共依法追究 3 人拒执罪刑事责
任， 180 余名被执行人迫于震慑主动履行义务。
“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被执行人程某在地里
抢收玉米，恰逢法院上门执行。在征得申请执行
人同意后，执行干警宽限其履行期。一周后，程
某主动筹钱履行，司法温度与诚信回应在此刻交
汇。 
  近年来，平原法院通过专题党课、红色文化
周主题分享会等形式，持续筑牢干警初心使命。
在执行条线践行司法为民初心，“既要敢于亮
剑，也要传递司法温度”成为全体执行干警的共
识。
  “‘红执护航’品牌‘党建+执行’模式将党
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切实解决执行
难’的强大动能。”平原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
员会委员刘英君介绍。执行是一场持续战斗，虽
然前路仍有挑战，但平原法院正以坚定的决心和
不断的创新，努力让每一份公正的判决都能铿锵
有力地“敲响”在现实的大地上，以执行之力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

红色引擎：让公平正义落地有声
——— 平原县人民法院以党建引领执行攻坚工作纪实

  □ 王志康
  “感谢法官！没想到过去这么久，你
们还坚持帮我们追回货款，解决了公司资
金周转的燃眉之急。”近日，利津县某防
水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从利津县人民法院
执行局负责人手中接过执行到位的 3 万元
案款，激动地连声道谢。
  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执行案，始于 2025
年 1 月。案件进入程序后，执行人员迅速
组织双方协商，促成和解协议：约定被执
行人彭某某于同年 7 月一次性支付货款 3
万元。然而到期后，彭某某玩起“人间蒸
发”。案件陷入僵局。
  转机出现在执行法官对财产线索的再

次核查中。法官发现彭某某系外地人，住
址不明，但在本院 2 月份另有一起作为原
告的民事诉讼，涉案金额 2 . 5 万元且已胜
诉。
  执行法官立即行动，通过民庭取得彭
某某最新联系方式，耐心向其释法析理，
阐明拒不履行判决将面临的法律后果与经
济代价。彭某某得知其刚胜诉的 2 . 5 万元
案款将优先用于履行本案债务后，主动前
往法院结清全部 3 万元欠款。
  案款到账次日，某防水公司负责人专
程赴法院送上两面锦旗，致谢法官锲而不
舍、司法为民的执行力。法院高效务实的
工作作风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执行亮剑破僵局 司法担当护民生
利津县法院巧破执行难题为企业追回货款

  □ 陈冬
  为提升农村交通安全意识，临沂高新
区交通管理部门开展精准宣传教育活动，
向罗西街道俄黄路、西外环等沿线村民普
及交通安全知识，加强农村交通安全。
  期间，宣传民辅警紧密结合农村地区
实际交通状况与村民出行特点，重点围绕
“一老一小”及“务工务农”人员群体，

通过播放事故案例警示视频、面对面讲解、
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讲解交通安全常识，深入剖析“一盔一
带”、闯灯越线、酒醉驾、违法载人、逆向行驶
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教育广大农村群
众时刻将交通安全放在首位，自觉抵制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引导广大村民自觉遵守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临沂高新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精准宣传“进农村” 交通安全“警”相随

  □ 徐光亮
  近日，在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海
尔大道消防救援站，一名家长焦急地带着
孩子前来求助，原来孩子因贪玩将手指不
慎卡在水杯出水口，无法自行取出。
  救助过程中，消防员利用小手锯锯开
外缘部分，用精细工具破拆到靠近手指部
分，随后用老虎钳拉开足够空间，从而使

手指有脱困空间，全程保持动作轻柔精
准，重点保护孩子手指皮肤及关节。
  经过 15 分钟细致处置，最终成功将男
孩手指从水杯出水口完好取出，经检查无
明显损伤。随后，消防救援人员向家长和
孩子普及了安全防护知识，提醒其加强对
孩子的看护，避免类似危险情况再次发
生。

杯盖“咬”住孩童手指 青岛消防助男孩脱险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当好排头兵

  □ 李琨 张连会 摄
  10 月 21 日，第十七届江北水城·
两河明珠(聊城)葫芦文化艺术节现场人
头攒动。东昌府区司法局的普法吉祥
物——— “法小福”“法小禄”和“小水
娃”也来到现场。普法宣传摊位前，活
泼可爱的“普法三娃”和一本本图文并
茂的《民法典》《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以案释法》等宣传手册，吸引了不少
游客驻足翻阅，为喜庆祥和的葫芦节，
增添了一道生动又温暖的“法治新风
景”。

相约葫芦节
“三娃”来送法


